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賴曉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柏善勤 

訴訟代理人  王詩瑋律師

            官翰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

作内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位於高雄市○○區○○路0號

即被告之明哲分店(下稱明哲店)，每月工資約新台幣（下

同）9,435元至21,702元不等。原告於111年1月9日晚間22時

46分至被告之察哈爾分店(下稱察哈爾店)消費，結帳時指責

店員對於優惠折扣不甚熟悉，惟幾個禮拜後，原告竟從任職

公司的林姓店長處得知，訴外人即察哈爾店某位正職員工將

當日消費之事告訴她，並透漏原告平常於該店的消費細節、

與藥師的關係等個資，故原告以顧客及員工身分不斷對被告

申訴，然皆遭被告冷處理。原告遂於同年4月25日至察哈爾

店理論，惟遭訴外人即察哈爾店直屬之區主管辛西亞(即Cyn

thia)厲聲斥責，並詢問原告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之

嫌，故原告於當晚23時41分吞藥自殺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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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於同年5月14日工作期間，遭訴外人即乙○○店長(LINE

帳號：Sky)斥責不該因與察哈爾店的糾紛而影響工作表現，

原告備受委屈，當場因過度換氣送醫急救。嗣原告於當晚23

時15分辦理出院，返家後復於LINE工作群組遭訴外人即同事

林佳瑩以文字譏諷，且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

之外的所有員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上述事由

引發後續一連串被告對原告的職場霸凌，使原告精神受創，

並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持續追蹤身

心科職災門診。

(三)原告自111年5月14日於工作中過度換氣送醫後，持續請病假

在家休養，皆有合法診斷證明，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3條規定，勞工在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

終止契約，然被告竟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

為由，以口頭、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

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並未經合法終止。尤有

甚者，訴外人即人資丙○○於以電話通知原告資遣一事時笑

出聲音，有嘲笑霸凌原告之嫌，嗣丙○○復於本院112年4月

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事發至今，被告毫無悔意，惡性

不改，原告深感受辱，精神幾近崩潰，致原告每週均須至高

醫就診，預估往後50年間之門診醫療費用1,368,000元(計算

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50年=1,368,000

元)，且每月尚須於高醫接受主治醫師之心理諮商門診治療1

次，預估往後20年間之費用為1,200,000元(計算式：每次心

理諮商門診費用5,000元x12月x20年=1,200,000元)，均應由

被告負責賠償；又被告另須賠償因其員工乙○○之侵權行為

所致原告損害456,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

4週x12月x50年÷3=456,000元)、因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之

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

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察哈爾

店員工洩漏個資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50,000元(計算

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2人=54,720元，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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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計算)、因員工林佳瑩在工作群組內為誹謗之侵權行

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

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員工丙○○作

偽證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

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以上共計3,1

49,000元(計算式：1,368,000元+1,200,000元+456,000元+2

5,000元+50,000元+25,000元+25,000元=3,149,000元)。為

此，爰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149,000元。⒉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明哲店兼職人員，在職

期間適用排班制，平均每月薪資約新台幣(下同）15,743

元，工作内容包括門市銷售、執行主管交辦事項等。惟原告

長期以來怠忽職守，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括於

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經

門市主管告誡仍未改善，顯有主觀上能為卻不為、可以做而

無意願做之不能勝任工作情狀。甚至屢次故意違抗主管指

示，拒不執行交辦事項，如門市主管指示原告更換標價卡，

一般員工均可於20分鐘內完成，原告卻花了1小時卻未更換

任何一張、結帳效率低落，收銀台前時常大排長龍，而原告

拒不請求支援，屢次為其他員工發現後主動前往協助原告結

帳；門市主管曾多次指示原告結帳時必須先行確認顧客符合

公司所定之優惠促銷資格，方得為顧客折抵，詎原告一再違

反公司規定，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嚴重損及

被告權益，經主管再次告誡，仍拒絕改善，甚至不再告知顧

客有優惠活動，已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二)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發生諸多脫序行為，動輒以自殺要

脅同仁，更曾留下自殺訊息後故意失聯，被告公司人員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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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於奔命，更產生莫大心理壓力，原告雖藉口此肇因於其於

下班時間至察哈爾店消費所衍生之該店員工洩漏個資一事，

然被告之主管知悉此事後，已嚴正告誡該店員工，該等人員

亦表示虛心接受，故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訴已即時回應，且被

告之多位主管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原告商談溝通，亦

致電予原告說明處理結果，隨後再以電子郵件告知已妥善處

理此消費糾紛，嗣原告對該店員工提起刑事告訴，亦經高雄

地檢署檢察官以該等人員無不法情事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惟原告仍不斷藉故以生命要脅被告之其餘員工，造成大家很

大心理壓力及困擾。又原告任職期間頻頻挑釁同事，下班時

間也傳訊偏激言論予同事，讓同事處於恐懼之中，收訊同事

甚至需至身心科就診；原告之行為已對工作氛圍、整體工作

效能、同仁身心健康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公司人事

管理及秩序，造成被告人事管理上重大困難。經衡酌原告為

兼職之部分工時員工，工時甚短，且其係以時薪160元應

聘，無法再透過減班、降薪方式處理；又原告工作内容單

純，僅須負責結帳、服務顧客，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為技

術門檻最低之職位，原告既已無法勝任最基礎之工作，則其

他具有技術門檻之工作，亦無法期待原告有勝任工作之可能

性，被告乃於111年6月2日依照勞基法11條第5款、被告之工

作規則第13條規定，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

作確不能勝任，預告於111年6月7日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

資遣費及10日之預告工資，是兩造僱傭關係業已合法消滅。

原告於兩造僱傭關係消滅後，仍不斷滋擾被告之職員，甚至

傳訊威脅提告被告職員及負責人殺人罪，造成被告職員莫大

心理壓力，益徵原告長期情緒失控、騷擾被告員工之行徑，

實已無從期待被告與其繼續僱傭關係。

(三)被告並無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且原吿於任職被告之前，已有

廣泛性焦慮症等精神疾患，此等病症與原告在本次訴訟所提

之診斷證明相同，故原告之精神疾患早已於任職前存在，與

被告並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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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申請，其於訴訟中所提之診斷證明書更無從看出其「換

氣過度」、「焦慮狀態」之情形與其在被告任職期間之執行

職務有何關聯，故原告據此索求精神賠償，殊屬無由等語，

資為抗辯。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作內

　  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在高雄市○○區○○路0號，在職

期間適用排班制，每月工資約9,435至21,702元不等，平均

月薪為15,743元。

(二)被告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向原告為終

　  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及其所屬員工對其為侵權行為，致其精神受創

而須支付醫療相關費用，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且被告違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等情，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

㈠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㈡兩造間之

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文。

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上

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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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再按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

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

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5條、第29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第29

條但書所推定者僅為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事由，至於非公

務機關未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致所保有個人資料遭不法蒐

集、處理、利用之事實及因果關係，仍須由主張受侵害之當

事人負舉證之責。亦即，原告仍須先舉證證明其有遭不法蒐

集、處理、利用個資致受有損害，且係源於非公務機關就該

等個資檔案之保管措施欠缺適當之安全性後，始由非公務機

關就其無故意或過失一節負反證之責任。　

 2、原告固主張其遭被告所屬之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身為雇

主之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

證人即明哲店前店長林宜憬於另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2008號案件(即原告向察哈爾店二名員工提出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案件)偵查中到庭證稱：察哈

爾店之店員黃玟潔去明哲店拿貨時有問伊原告是不是店裡員

工，因為她覺得眼熟，伊說是，黃玟潔就跟伊說原告在察哈

爾店有消費糾紛，但她也沒有說太多，伊有去關心原告一

下，好像是消費券沒有辦法使用，她覺得權益受損，伊說伊

感同身受，原告跟伊說她遇到察哈爾店工讀生，想要考考這

位工讀生知不知道活動內容、促銷訊息，但發票印出來時沒

有折扣，原告就要求當班主管到場處理等語(參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8號卷第69頁至第70頁)，足見察

哈爾店員工僅係向證人林宜憬詢問原告是否為明哲店員工，

及告知證人有關原告與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一事等語，則證

人林宜憬縱因而知悉原告於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並向原告詢

問詳情，然由此仍無法認定證人林宜憬或被告或其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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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不法蒐集、處理、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情形，且原告復

未能舉證證明其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或侵

害其何權利，致受有何損害等節，則原告主張被告須就察哈

爾店員工洩漏其個資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

據。

 3、原告主張其於111年4月25日遭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厲聲斥

責及詢問其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致其吞藥自殺未遂，故

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而按，職場霸凌係指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

公平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孤立或侮辱行為，

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帶來

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

傷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

受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

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

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成身體、心理和

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及人與人

關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

概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

知、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

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經查，依原告於

111年4月25日所傳送予被告之內容：「剛才十點多在高雄察

哈爾分店被該分店的區主管辛西亞痛罵一頓，我有大量安眠

藥，今天晚上想要自殺，報復察哈爾那些愛八卦的員工跟不

負責任的區主管，所謂人言可畏。」、「我明天醒得過來

嗎？」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固可見原告陳述其係因遭

辛西亞痛罵而欲自殺，惟有關其遭辛西亞痛罵之具體情節為

何，未據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資佐證，已難認辛西亞有何不

當辱罵而客觀上達不法侵害之程度之侵權行為，且此亦僅屬

一次性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定

時間之情形有別，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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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非有據。

 4、原告另主張其因遭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而向被告申訴，惟

均遭被告冷處理等語，固據其提出員工信箱、LINE對話內容

為憑(參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3頁)；然查，依證人即被告區

域人資主任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

稱：被告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

由該店店長代表員工向原告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

當面道歉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

親自到明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

原告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

分，但原告仍不接受，另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

戒，也有向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

203頁)，即已明確證述被告之主管人員有向原告告知其申訴

處理情形；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員工信箱內容，亦可見被

告有回覆原告：「對於439察哈爾二位員工因妳在門市購

物，有討論妳在明哲店上班一事，辦公室這邊有已收察哈爾

店長轉回的二位員工口頭懲戒書，察哈爾店長已於4月中給

予員工處分，在此先知會妳。」等語之申訴結果(參本院卷

一第21頁)，足見被告並非對原告之申訴毫無處置，是原告

主張遭被告冷處理云云，已難認有據。又依原告所提出之上

開LINE對話紀錄，亦僅見原告詢問：「沒人回嗎？真的當我

死了嗎？這個APP在做什麼？要我再死一次是不是？給我香

港總部的聯繫方式。」後，被告並答覆：「您好，4/27高區

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疑

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參

本院卷一第23頁)，足見被告前已於4月27日向原告面談及溝

通，並未有不處理或未告知申訴結果之情，惟原告仍持續追

問：「給我香港總部的聯繫方式，email或電話，我要讓高

層知道，我爸媽要見辛西亞，事情還沒結束，台灣總部消極

不理，當然跟香港報告。」、「又當我死了嗎？」、「有人

嗎？」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頁)，此應僅屬原告單方面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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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被告之回覆結果，亦難認被告有原告所述消極不為處理其

申訴案件之情形。

 5、原告主張其於111年5月14日遭乙○○店長斥責，致其因過度

換氣而送醫急救，身為乙○○雇主之被告應對其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診斷證明書、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5頁、

第287頁至第299頁、第319頁)。而查，依上開錄音譯文之內

容，乙○○先告訴原告不要將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檯上，原

告則詢問乙○○此是否為被告公司所規定，乙○○並回覆

稱：「你說它...其實認真來講，只有在用DS的時候，你才

可以把它拿出來，或者是上線上課程，可是線上課程，縣在

那個，平板可以上啊，我們的平板可以放上來啊，因為那是

我們的...工具，對。」、「我只...我只能這樣說，我對你

不好嗎？我真的對你不好嗎？可是，為什麼，所有的事情，

卻要由我去承擔？」、「對，可是，你剛剛把情緒用到我身

上，是吧？我...我可以跟你說，我會幫你跟高區講，然後

他給不給你，給不給他的聯繫方式給你，那變成是他的問

題，我只能跟你說，我會幫你跟他說，他要不要跟我講，又

是一回事，可是不能是由我親自跟你說：『欸他的電話是幾

號，你自己打給他。』，這是不對的，對，所以我才會跟你

講，我需要再去跟他回覆，跟我的主管要，啊我的主管OK，

她回報他的主管，因為我們是層級式的，並不是我可以，透

過我的區主管，越過去跟他講，啊後來要究責，是誰要負

責？」、「我們，可以，稍微冷靜一點講話嗎？我...我...

我必須要告訴你，這整件事情，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可是，你有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想過嗎？我...我該怎麼想？

我以為已經，沒事了，因為我上級主管都沒有跟我說什麼，

所以我也一般的態度在對待你，只是，我不知道的是，你今

天突然，這麼的『異常』，啊事實上你昨天在說什麼，我也

沒認真在聽，因為我頭真的超痛，啊我這兩天，身體都一直

不太好，啊我，我今天，覺得，一直在思考，到底，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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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失於你的水準，怎麼了」等語後，原告即產生換氣過

度之喘氣症狀(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然觀上開過

程中並未見乙○○有何辱罵或貶抑原告人格等言論，其僅係

表達為何不能將平板放在收銀檯上之理由、期待原告理解其

立場等言語，復衡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而為原告之主

管，其對原告之工作事務本有指揮、監督權，則其就原告於

工作上之不適當行為予以提醒促請改善，本屬其管理之權

限，且亦查無乙○○有何無端指責原告或逾越一般人可容忍

範圍之言行，自難認乙○○有對原告為不法侵權行為，則原

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乙○○之行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並無理由。　　

 6、原告主張其遭被告員工林佳瑩於LINE工作群組內以文字譏

諷，身為雇主之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

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組對

話紀錄內容：「(林佳瑩：)啊你一句謝謝都不用講，我還沒

設定完就直接騎走欸。(原告：)那我要怎樣，教我一下，是

我請你到公司等我的？原來我權限那麼大。你想抱怨Sky但

是直接飆我吧，能理解。下次可以在我面前飆，然後多找幾

個人圍觀看熱鬧，鐵門拉下來不用營業，叫區主管一起來，

越多人越好。跟我上班的好處就是有提早下班的可能。(林

佳瑩：)請、謝謝，這些需要我教？活到現在這個年紀不知

道什麼叫禮貌？我抱怨Sky幹嘛，我住比較近他麻煩我，我

覺得沒有問題，這也算我的工作範圍，畢竟你還是明哲的員

工，真的有問題的是你的態度吧。連最基本的做人處事都不

懂，是要跟人家談什麼。而且發生事情都不用先反省一下自

己嗎？一個巴掌拍不響欸，不要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就

算今天誰對不起你了也不會是我，跟我吵也沒有糖吃，所以

也沒必要對我這個態度。(原告：)你指的『事情』是什麼？

(林佳瑩：)我哪知道你今天是發生什麼事，反正今天是嗎煩

我就指是去幫你開門，你直接走掉一句謝謝都沒說，也沒等

我設定好再離開，啊我這樣提出疑問有錯嗎？都不用反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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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還反過來怪我抱怨亂發脾氣？(原告：)不，你繼續發脾

氣沒關係，裝笑臉我反而覺得恐怖，都在屈臣氏委屈拿薪

水，何必再跟同事做表面工夫。繼續罵吧繼續回吧。但是希

望你不要把訊息收回去。你的個性應該不會。(林佳瑩：)

嗯，我的個性不會喔，你留著吧。」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

第27頁至第29頁)，可見其緣由乃林佳瑩應乙○○(即Sky)之

要求，特地至門市為原告開門，然於關門之際，原告並未答

謝林佳瑩且未等候其將門鎖設定完成即先行離去，林佳瑩因

而在LINE工作群組上向原告表達不滿等情，而觀其上開言

語，乃一時抒發情緒之個人主觀感受，非係以貶損原告名譽

為目的，且所述之事實亦非憑空虛捏，並未逾越社會通念或

人民法律感情所可容忍之界限，是縱原告因林佳瑩之上開言

語感到不快，亦難認林佳瑩有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可言，

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要屬無據。　

 7、原告主張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員

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致原告精神受創云云，

並提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

組對話紀錄內容，乙○○先傳送訊息：「各位同學，先行公

告目前公司相關規範，此群組僅會留下責任制配班做為交接

工作的管道，其他人員將於今日下午七點移除群組，若店內

事項交接請於上班期間交接。」等語後，群組內人員隨即依

該內容指示而陸續退出群組(參本院卷一第31頁)，足見群組

內人員係因乙○○之上開公告而退出，並非為針對、孤立原

告而退出，故原告主張其遭孤立云云，難認有據。

 8、原告主張丙○○於以電話通知其資遣一事時笑出聲音，有嘲

笑霸凌之嫌，被告應就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

據其提出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61頁至第46

3頁)。而查，依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內容，固可見丙○○

於原告一再重複詢問相同問題時發出笑聲(參本院卷一第463

頁)，然參以其等二人當時係於電話中之對談，對話內容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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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與丙○○所知悉，並無第三人共見共聞，已難認有何

侵害原告名譽或其他人格權之情形，且依丙○○於本院證述

時稱：「(原告問：資遣我的時候嘲笑我，有無感到後悔？)

我沒有嘲笑你，我知道你有錄音，當時我跟你說什麼，你都

是重複反覆問我相同的問題，我那是無奈的表現。」等語

(參本院卷一第205頁至第206頁)，即否認有嘲笑原告之意，

況此亦僅屬單一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

長達一定時間之情形迥異，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丙○○

之嘲笑霸凌行為對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

由。

 9、原告主張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

故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查，原

告對丙○○提告偽證之刑事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273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該不起訴處

分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2頁)，且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該卷宗核閱無訛；且依丙○○於本院所證述：被告

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店長致

電向原告代表員工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面道歉

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自到明

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告絕對

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但原

告仍不接受，而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也有向

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情節(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

亦核與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被告所回覆：「您好，

4/27高區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

其他疑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

語、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

電子郵件附件內載主管人員與原告溝通之過程、員工懲戒表

等大致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3頁、第435頁、第441頁、第429

頁至第431頁)，已難認有何虛捏事實之情形，原告復未能舉

證證明丙○○之證詞為虛偽，則其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10、原告固提出其經高醫診斷為「焦慮狀態」之診斷證明書為

據，主張其因遭受被告職場霸凌等行為而致精神受創云云。

然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雖可見原告患有焦慮狀

態之症狀(參本院卷一第37頁至第41頁)，惟衡以焦慮狀態之

成因多元，包括生活壓力、環境或個人因素等均屬可能，且

原告於任職於被告之前即曾因焦慮問題持續就診，此有甲○

○○回函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65頁)，是自難僅以

原告有焦慮症狀，即推論必係肇因於被告所致，故原告此部

分主張難認可採。

(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

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

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雇主於其使用

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其終

止勞動契約，即難謂其不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

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與否，應將積

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釋論，勞工之工作能力、身心狀況、學

識品行等固為積極客觀方面應予考量之因素，但勞工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之消極不作為情形，

亦係勝任與否不容忽視之一環，此由勞基法制定之立法本旨

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

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於工作期間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

括於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

　　、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優惠，經主管告誡仍未

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41頁、第397頁至第401頁)。而

查，依證人乙○○到庭證稱：原告在明哲店是擔任工讀生，

工作內容是站收銀、服務客戶、介紹商品，伊是當時明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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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店長，為原告直屬長官，伊有觀察原告對客人蠻多次會大

聲問客人：「會員？」、「載具？」，結完帳之後也沒有跟

客人說謝謝，所以客人會希望趕快結完帳離開，伊有跟原告

說這樣的態度不OK，但原告也沒有改善；另外公司不允許在

上班時間使用自己的平板、手機，但原告卻把自己的平板放

在收銀台上使用，伊有跟原告說，原告就回伊這是公司規定

嗎？且還是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使用，也就是忽略伊跟原告

所講的不要拿自己私人的手機平板出來；又公司有針對LINE

會員給予優惠，伊看到原告沒有確認就直接給予客人優惠，

伊有跟原告說要確認顧客手機LINE畫面才能夠給予優惠，但

後來原告就不再告知顧客有這個優惠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3

頁至第484頁)，且證人乙○○前於原告任職期間即將原告上

開工作情形回報被告之人資丙○○，亦有被告所提出丙○○

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稽(參本院卷

一第435頁、第435頁至第447頁)，並參該電子郵件中所附監

視錄影截圖，可見原告確實多次在收銀台上使用平板(參本

院卷一第435頁、第441頁至第445頁)，復佐以原告與乙○○

於111年5月14日之對話內容，乙○○曾向原告告知不要將平

板放在收銀台上，及告知原告注意其工作態度等情(參本院

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第425頁)，均核與證人乙○○所證

述上情並無矛盾或扞格之處，是證人乙○○之證詞堪予採

信，足徵原告有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服務態度欠佳及

未確實查核顧客優惠資格，且未聽從乙○○告誡進行改善等

情。

 3、原告固主張其僅係使用平板電腦觀看被告教學課程、僅有於

111年5月14日當天情緒失控等情形(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

335頁)。然查，乙○○於111年5月14日明確告知原告不要將

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台上，即便原告係在觀看教學課程亦

然，並向原告具體說明其理由為有礙店內觀瞻，且可能發生

平板遭顧客不慎碰撞之糾紛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

7頁)，是原告所主張其係在觀看教學課程此節，已難據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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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之正當事由；復觀乙○○於該日

與原告間之對話內容為：「(乙○○：)你今天怎麼可以用如

此負面的態度去對待我的客人，而且我已經看你好幾次，一

直對客人態度很差勁...。(原告：)是，我是把我的情緒帶

進工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5頁)，足見被告所辯原告

屢會因情緒而影響對顧客的態度一節並非子虛，原告主張其

僅於111年5月14日當天有情緒失控情形云云，難認可採。又

原告雖主張前明哲店的店長教導其要看門市有什麼活動，如

果發現顧客符合優惠資格就要刷條碼，其覺得此與察哈爾店

的員工沒有主動提供優惠訊息有關，故被告才會稱其沒有查

核顧客是否符合優惠資格即為其折抵云云(參本院卷一第334

頁至第335頁)，惟查，證人乙○○已明確證稱原告並未詳細

查核顧客之優惠資格即逕行折抵一情，業如前述，且證人乙

○○於當時亦將此事反應予被告人資丙○○，此有丙○○所

傳送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證(參本院卷

一第441頁)，而衡以乙○○並非察哈爾店之職員，實無須為

原告與察哈爾店之糾紛一事虛捏事由誣指原告之必要，故原

告此部分主張尚非有據。再原告雖主張乙○○僅與其相處不

到1個半月，無法就其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為整體評價云云

(參本院卷二第28頁)，然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係原

告之直屬主管，對原告之工作表現狀況自屬明瞭，縱其無法

評價其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前之原告工作狀況，惟仍可知悉其

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後之原告工作表現，則其就此回報被告，

使被告了解原告狀況，難認有不妥之處，故原告此部分主張

並非可採。

 4、被告抗辯原告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且就察哈爾店員工消

費所衍生之洩漏個資一事，被告主管均已將處理結果回覆原

告，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其商談溝通，然原告仍無法

接受，且不斷以提告或生命要脅被告之員工等情，除據被告

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外(參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第1

91頁)，證人丙○○亦到庭證稱：伊第一次接到訊息是4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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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上，員工信箱的負責同仁告知原告有傳訊息稱其想自

殺，伊接到訊息後第一時間聯絡店長，請店長聯絡原告，但

都聯繫不到原告，伊請店長打給原告的緊急聯絡人，結果是

空號，大家都很緊張怕原告身體有狀況，所以伊請區主管陪

同店長到原告租屋處，當時有偕同警察及房東到原告租屋處

房門，當時原告在睡覺，後來經確認原告身體健康無疑慮後

就離開了，過幾天原告又傳訊息：「不回我了，是當我死了

嗎？要我再死一次嗎？」，我們很擔心原告的身體狀況，壓

力很大，我們是真的想要把事情處理好，但怎麼溝通都沒有

用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3頁)，堪認被告上揭所辯非虛。

 5、而衡以被告乃經營服務業，顧客消費之感受對被告品牌之提

升、回店購買意願等自屬重要，然審酌原告因情緒問題致影

響其工作服務態度、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之平板、未核對優

惠資格或未告知優惠等，除有礙明哲店對於優惠活動之推行

外，亦恐使來店消費之顧客產生負面觀感，而原告以死相脅

之行為，不僅造成共事之同仁、主管之身心壓力，並須一再

處理原告之負面情緒，進而將影響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

及職場氛圍，是原告確有無法達成被告僱傭原告之契約本旨

之情，復經被告主管人員一再提醒、溝通，原告仍未聽從改

善，已難期待原告主觀上有改善之意願，顯然原告主觀上確

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心態，且原告

本係擔任被告明哲店之部分工時員工，已查無其他可供安置

原告之職務，自無法再採取解僱以外之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

持勞動契約關係。從而，被告抗辯原告有勞基法第11條第5

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據以終止僱傭關係，應屬有據。

 6、原告固主張其在職期間之個人工作業績良好，有KPI紀錄可

佐(參本院卷一第337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KPI係

全店績效，並非原告個人績效，且原告離開後，全店之績效

反而提升等情，並提出明哲店門市業績報表為證(參本院卷

二第7頁、第11頁至第13頁)，而觀被告所提出之明哲店門市

業績報表，乃屬該店整體之銷售及服務狀況(參本院卷二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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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至第13頁)，且參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KP

I是指會員卡及換購率，這是指整家店的KPI，沒有所謂原告

個人的KPI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5頁)，亦明確證述並無原告

所稱之個人工作績效紀錄，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所謂個

人工作績效紀錄之存在，則原告執此主張其個人工作業績良

好云云，難認有據。

 7、至原告雖聲請調閱乙○○之病歷資料欲證明乙○○並非因其

　  行為方至身心科就診、聲請傳訊其母親到庭作證欲證明被告

所提出電子郵件內容記載曾與其母親對話之部分為虛偽等情

(參本院卷二第30頁、第72頁)，經核與本件爭點並無關聯，

爰認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

條、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請求被告賠償00

0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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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賴曉淳  




被      告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柏善勤  
訴訟代理人  王詩瑋律師
            官翰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作内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位於高雄市○○區○○路0號即被告之明哲分店(下稱明哲店)，每月工資約新台幣（下同）9,435元至21,702元不等。原告於111年1月9日晚間22時46分至被告之察哈爾分店(下稱察哈爾店)消費，結帳時指責店員對於優惠折扣不甚熟悉，惟幾個禮拜後，原告竟從任職公司的林姓店長處得知，訴外人即察哈爾店某位正職員工將當日消費之事告訴她，並透漏原告平常於該店的消費細節、與藥師的關係等個資，故原告以顧客及員工身分不斷對被告申訴，然皆遭被告冷處理。原告遂於同年4月25日至察哈爾店理論，惟遭訴外人即察哈爾店直屬之區主管辛西亞(即Cynthia)厲聲斥責，並詢問原告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之嫌，故原告於當晚23時41分吞藥自殺未遂。
(二)原告於同年5月14日工作期間，遭訴外人即乙○○店長(LINE帳號：Sky)斥責不該因與察哈爾店的糾紛而影響工作表現，原告備受委屈，當場因過度換氣送醫急救。嗣原告於當晚23時15分辦理出院，返家後復於LINE工作群組遭訴外人即同事林佳瑩以文字譏諷，且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員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上述事由引發後續一連串被告對原告的職場霸凌，使原告精神受創，並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持續追蹤身心科職災門診。
(三)原告自111年5月14日於工作中過度換氣送醫後，持續請病假在家休養，皆有合法診斷證明，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規定，勞工在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然被告竟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以口頭、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並未經合法終止。尤有甚者，訴外人即人資丙○○於以電話通知原告資遣一事時笑出聲音，有嘲笑霸凌原告之嫌，嗣丙○○復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事發至今，被告毫無悔意，惡性不改，原告深感受辱，精神幾近崩潰，致原告每週均須至高醫就診，預估往後50年間之門診醫療費用1,368,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50年=1,368,000元)，且每月尚須於高醫接受主治醫師之心理諮商門診治療1次，預估往後20年間之費用為1,200,000元(計算式：每次心理諮商門診費用5,000元x12月x20年=1,200,000元)，均應由被告負責賠償；又被告另須賠償因其員工乙○○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456,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50年÷3=456,000元)、因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50,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2人=54,720元，以50,000元計算)、因員工林佳瑩在工作群組內為誹謗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員工丙○○作偽證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以上共計3,149,000元(計算式：1,368,000元+1,200,000元+456,000元+25,000元+50,000元+25,000元+25,000元=3,149,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149,000元。⒉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明哲店兼職人員，在職期間適用排班制，平均每月薪資約新台幣(下同）15,743元，工作内容包括門市銷售、執行主管交辦事項等。惟原告長期以來怠忽職守，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括於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經門市主管告誡仍未改善，顯有主觀上能為卻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不能勝任工作情狀。甚至屢次故意違抗主管指示，拒不執行交辦事項，如門市主管指示原告更換標價卡，一般員工均可於20分鐘內完成，原告卻花了1小時卻未更換任何一張、結帳效率低落，收銀台前時常大排長龍，而原告拒不請求支援，屢次為其他員工發現後主動前往協助原告結帳；門市主管曾多次指示原告結帳時必須先行確認顧客符合公司所定之優惠促銷資格，方得為顧客折抵，詎原告一再違反公司規定，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嚴重損及被告權益，經主管再次告誡，仍拒絕改善，甚至不再告知顧客有優惠活動，已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二)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發生諸多脫序行為，動輒以自殺要脅同仁，更曾留下自殺訊息後故意失聯，被告公司人員不僅疲於奔命，更產生莫大心理壓力，原告雖藉口此肇因於其於下班時間至察哈爾店消費所衍生之該店員工洩漏個資一事，然被告之主管知悉此事後，已嚴正告誡該店員工，該等人員亦表示虛心接受，故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訴已即時回應，且被告之多位主管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原告商談溝通，亦致電予原告說明處理結果，隨後再以電子郵件告知已妥善處理此消費糾紛，嗣原告對該店員工提起刑事告訴，亦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該等人員無不法情事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惟原告仍不斷藉故以生命要脅被告之其餘員工，造成大家很大心理壓力及困擾。又原告任職期間頻頻挑釁同事，下班時間也傳訊偏激言論予同事，讓同事處於恐懼之中，收訊同事甚至需至身心科就診；原告之行為已對工作氛圍、整體工作效能、同仁身心健康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公司人事管理及秩序，造成被告人事管理上重大困難。經衡酌原告為兼職之部分工時員工，工時甚短，且其係以時薪160元應聘，無法再透過減班、降薪方式處理；又原告工作内容單純，僅須負責結帳、服務顧客，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為技術門檻最低之職位，原告既已無法勝任最基礎之工作，則其他具有技術門檻之工作，亦無法期待原告有勝任工作之可能性，被告乃於111年6月2日依照勞基法11條第5款、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預告於111年6月7日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及10日之預告工資，是兩造僱傭關係業已合法消滅。原告於兩造僱傭關係消滅後，仍不斷滋擾被告之職員，甚至傳訊威脅提告被告職員及負責人殺人罪，造成被告職員莫大心理壓力，益徵原告長期情緒失控、騷擾被告員工之行徑，實已無從期待被告與其繼續僱傭關係。
(三)被告並無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且原吿於任職被告之前，已有廣泛性焦慮症等精神疾患，此等病症與原告在本次訴訟所提之診斷證明相同，故原告之精神疾患早已於任職前存在，與被告並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之申請，其於訴訟中所提之診斷證明書更無從看出其「換氣過度」、「焦慮狀態」之情形與其在被告任職期間之執行職務有何關聯，故原告據此索求精神賠償，殊屬無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作內
　  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在高雄市○○區○○路0號，在職期間適用排班制，每月工資約9,435至21,702元不等，平均月薪為15,743元。
(二)被告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向原告為終
　  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及其所屬員工對其為侵權行為，致其精神受創而須支付醫療相關費用，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告違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㈡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上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再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29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第29條但書所推定者僅為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事由，至於非公務機關未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致所保有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之事實及因果關係，仍須由主張受侵害之當事人負舉證之責。亦即，原告仍須先舉證證明其有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個資致受有損害，且係源於非公務機關就該等個資檔案之保管措施欠缺適當之安全性後，始由非公務機關就其無故意或過失一節負反證之責任。　
 2、原告固主張其遭被告所屬之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身為雇主之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證人即明哲店前店長林宜憬於另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8號案件(即原告向察哈爾店二名員工提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案件)偵查中到庭證稱：察哈爾店之店員黃玟潔去明哲店拿貨時有問伊原告是不是店裡員工，因為她覺得眼熟，伊說是，黃玟潔就跟伊說原告在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但她也沒有說太多，伊有去關心原告一下，好像是消費券沒有辦法使用，她覺得權益受損，伊說伊感同身受，原告跟伊說她遇到察哈爾店工讀生，想要考考這位工讀生知不知道活動內容、促銷訊息，但發票印出來時沒有折扣，原告就要求當班主管到場處理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8號卷第69頁至第70頁)，足見察哈爾店員工僅係向證人林宜憬詢問原告是否為明哲店員工，及告知證人有關原告與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一事等語，則證人林宜憬縱因而知悉原告於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並向原告詢問詳情，然由此仍無法認定證人林宜憬或被告或其他第三人即有不法蒐集、處理、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情形，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或侵害其何權利，致受有何損害等節，則原告主張被告須就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其個資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3、原告主張其於111年4月25日遭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厲聲斥責及詢問其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致其吞藥自殺未遂，故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而按，職場霸凌係指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傷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成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及人與人關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概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知、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經查，依原告於111年4月25日所傳送予被告之內容：「剛才十點多在高雄察哈爾分店被該分店的區主管辛西亞痛罵一頓，我有大量安眠藥，今天晚上想要自殺，報復察哈爾那些愛八卦的員工跟不負責任的區主管，所謂人言可畏。」、「我明天醒得過來嗎？」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固可見原告陳述其係因遭辛西亞痛罵而欲自殺，惟有關其遭辛西亞痛罵之具體情節為何，未據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資佐證，已難認辛西亞有何不當辱罵而客觀上達不法侵害之程度之侵權行為，且此亦僅屬一次性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定時間之情形有別，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非有據。
 4、原告另主張其因遭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而向被告申訴，惟均遭被告冷處理等語，固據其提出員工信箱、LINE對話內容為憑(參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3頁)；然查，依證人即被告區域人資主任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稱：被告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該店店長代表員工向原告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面道歉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自到明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告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但原告仍不接受，另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也有向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即已明確證述被告之主管人員有向原告告知其申訴處理情形；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員工信箱內容，亦可見被告有回覆原告：「對於439察哈爾二位員工因妳在門市購物，有討論妳在明哲店上班一事，辦公室這邊有已收察哈爾店長轉回的二位員工口頭懲戒書，察哈爾店長已於4月中給予員工處分，在此先知會妳。」等語之申訴結果(參本院卷一第21頁)，足見被告並非對原告之申訴毫無處置，是原告主張遭被告冷處理云云，已難認有據。又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亦僅見原告詢問：「沒人回嗎？真的當我死了嗎？這個APP在做什麼？要我再死一次是不是？給我香港總部的聯繫方式。」後，被告並答覆：「您好，4/27高區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疑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頁)，足見被告前已於4月27日向原告面談及溝通，並未有不處理或未告知申訴結果之情，惟原告仍持續追問：「給我香港總部的聯繫方式，email或電話，我要讓高層知道，我爸媽要見辛西亞，事情還沒結束，台灣總部消極不理，當然跟香港報告。」、「又當我死了嗎？」、「有人嗎？」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頁)，此應僅屬原告單方面不滿意被告之回覆結果，亦難認被告有原告所述消極不為處理其申訴案件之情形。
 5、原告主張其於111年5月14日遭乙○○店長斥責，致其因過度換氣而送醫急救，身為乙○○雇主之被告應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5頁、第287頁至第299頁、第319頁)。而查，依上開錄音譯文之內容，乙○○先告訴原告不要將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檯上，原告則詢問乙○○此是否為被告公司所規定，乙○○並回覆稱：「你說它...其實認真來講，只有在用DS的時候，你才可以把它拿出來，或者是上線上課程，可是線上課程，縣在那個，平板可以上啊，我們的平板可以放上來啊，因為那是我們的...工具，對。」、「我只...我只能這樣說，我對你不好嗎？我真的對你不好嗎？可是，為什麼，所有的事情，卻要由我去承擔？」、「對，可是，你剛剛把情緒用到我身上，是吧？我...我可以跟你說，我會幫你跟高區講，然後他給不給你，給不給他的聯繫方式給你，那變成是他的問題，我只能跟你說，我會幫你跟他說，他要不要跟我講，又是一回事，可是不能是由我親自跟你說：『欸他的電話是幾號，你自己打給他。』，這是不對的，對，所以我才會跟你講，我需要再去跟他回覆，跟我的主管要，啊我的主管OK，她回報他的主管，因為我們是層級式的，並不是我可以，透過我的區主管，越過去跟他講，啊後來要究責，是誰要負責？」、「我們，可以，稍微冷靜一點講話嗎？我...我...我必須要告訴你，這整件事情，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可是，你有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想過嗎？我...我該怎麼想？我以為已經，沒事了，因為我上級主管都沒有跟我說什麼，所以我也一般的態度在對待你，只是，我不知道的是，你今天突然，這麼的『異常』，啊事實上你昨天在說什麼，我也沒認真在聽，因為我頭真的超痛，啊我這兩天，身體都一直不太好，啊我，我今天，覺得，一直在思考，到底，怎麼了？有失於你的水準，怎麼了」等語後，原告即產生換氣過度之喘氣症狀(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然觀上開過程中並未見乙○○有何辱罵或貶抑原告人格等言論，其僅係表達為何不能將平板放在收銀檯上之理由、期待原告理解其立場等言語，復衡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而為原告之主管，其對原告之工作事務本有指揮、監督權，則其就原告於工作上之不適當行為予以提醒促請改善，本屬其管理之權限，且亦查無乙○○有何無端指責原告或逾越一般人可容忍範圍之言行，自難認乙○○有對原告為不法侵權行為，則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乙○○之行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6、原告主張其遭被告員工林佳瑩於LINE工作群組內以文字譏諷，身為雇主之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內容：「(林佳瑩：)啊你一句謝謝都不用講，我還沒設定完就直接騎走欸。(原告：)那我要怎樣，教我一下，是我請你到公司等我的？原來我權限那麼大。你想抱怨Sky但是直接飆我吧，能理解。下次可以在我面前飆，然後多找幾個人圍觀看熱鬧，鐵門拉下來不用營業，叫區主管一起來，越多人越好。跟我上班的好處就是有提早下班的可能。(林佳瑩：)請、謝謝，這些需要我教？活到現在這個年紀不知道什麼叫禮貌？我抱怨Sky幹嘛，我住比較近他麻煩我，我覺得沒有問題，這也算我的工作範圍，畢竟你還是明哲的員工，真的有問題的是你的態度吧。連最基本的做人處事都不懂，是要跟人家談什麼。而且發生事情都不用先反省一下自己嗎？一個巴掌拍不響欸，不要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就算今天誰對不起你了也不會是我，跟我吵也沒有糖吃，所以也沒必要對我這個態度。(原告：)你指的『事情』是什麼？(林佳瑩：)我哪知道你今天是發生什麼事，反正今天是嗎煩我就指是去幫你開門，你直接走掉一句謝謝都沒說，也沒等我設定好再離開，啊我這樣提出疑問有錯嗎？都不用反省自己？還反過來怪我抱怨亂發脾氣？(原告：)不，你繼續發脾氣沒關係，裝笑臉我反而覺得恐怖，都在屈臣氏委屈拿薪水，何必再跟同事做表面工夫。繼續罵吧繼續回吧。但是希望你不要把訊息收回去。你的個性應該不會。(林佳瑩：)嗯，我的個性不會喔，你留著吧。」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29頁)，可見其緣由乃林佳瑩應乙○○(即Sky)之要求，特地至門市為原告開門，然於關門之際，原告並未答謝林佳瑩且未等候其將門鎖設定完成即先行離去，林佳瑩因而在LINE工作群組上向原告表達不滿等情，而觀其上開言語，乃一時抒發情緒之個人主觀感受，非係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且所述之事實亦非憑空虛捏，並未逾越社會通念或人民法律感情所可容忍之界限，是縱原告因林佳瑩之上開言語感到不快，亦難認林佳瑩有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可言，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要屬無據。　
 7、原告主張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員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致原告精神受創云云，並提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內容，乙○○先傳送訊息：「各位同學，先行公告目前公司相關規範，此群組僅會留下責任制配班做為交接工作的管道，其他人員將於今日下午七點移除群組，若店內事項交接請於上班期間交接。」等語後，群組內人員隨即依該內容指示而陸續退出群組(參本院卷一第31頁)，足見群組內人員係因乙○○之上開公告而退出，並非為針對、孤立原告而退出，故原告主張其遭孤立云云，難認有據。
 8、原告主張丙○○於以電話通知其資遣一事時笑出聲音，有嘲笑霸凌之嫌，被告應就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據其提出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61頁至第463頁)。而查，依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內容，固可見丙○○於原告一再重複詢問相同問題時發出笑聲(參本院卷一第463頁)，然參以其等二人當時係於電話中之對談，對話內容僅為原告與丙○○所知悉，並無第三人共見共聞，已難認有何侵害原告名譽或其他人格權之情形，且依丙○○於本院證述時稱：「(原告問：資遣我的時候嘲笑我，有無感到後悔？)我沒有嘲笑你，我知道你有錄音，當時我跟你說什麼，你都是重複反覆問我相同的問題，我那是無奈的表現。」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5頁至第206頁)，即否認有嘲笑原告之意，況此亦僅屬單一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定時間之情形迥異，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丙○○之嘲笑霸凌行為對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9、原告主張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故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查，原告對丙○○提告偽證之刑事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3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2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宗核閱無訛；且依丙○○於本院所證述：被告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店長致電向原告代表員工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面道歉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自到明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告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但原告仍不接受，而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也有向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情節(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亦核與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被告所回覆：「您好，4/27高區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疑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附件內載主管人員與原告溝通之過程、員工懲戒表等大致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3頁、第435頁、第441頁、第429頁至第431頁)，已難認有何虛捏事實之情形，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丙○○之證詞為虛偽，則其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10、原告固提出其經高醫診斷為「焦慮狀態」之診斷證明書為據，主張其因遭受被告職場霸凌等行為而致精神受創云云。然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雖可見原告患有焦慮狀態之症狀(參本院卷一第37頁至第41頁)，惟衡以焦慮狀態之成因多元，包括生活壓力、環境或個人因素等均屬可能，且原告於任職於被告之前即曾因焦慮問題持續就診，此有甲○○○回函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65頁)，是自難僅以原告有焦慮症狀，即推論必係肇因於被告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即難謂其不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與否，應將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釋論，勞工之工作能力、身心狀況、學識品行等固為積極客觀方面應予考量之因素，但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之消極不作為情形，亦係勝任與否不容忽視之一環，此由勞基法制定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於工作期間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括於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
　　、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優惠，經主管告誡仍未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41頁、第397頁至第401頁)。而查，依證人乙○○到庭證稱：原告在明哲店是擔任工讀生，工作內容是站收銀、服務客戶、介紹商品，伊是當時明哲店的店長，為原告直屬長官，伊有觀察原告對客人蠻多次會大聲問客人：「會員？」、「載具？」，結完帳之後也沒有跟客人說謝謝，所以客人會希望趕快結完帳離開，伊有跟原告說這樣的態度不OK，但原告也沒有改善；另外公司不允許在上班時間使用自己的平板、手機，但原告卻把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台上使用，伊有跟原告說，原告就回伊這是公司規定嗎？且還是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使用，也就是忽略伊跟原告所講的不要拿自己私人的手機平板出來；又公司有針對LINE會員給予優惠，伊看到原告沒有確認就直接給予客人優惠，伊有跟原告說要確認顧客手機LINE畫面才能夠給予優惠，但後來原告就不再告知顧客有這個優惠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3頁至第484頁)，且證人乙○○前於原告任職期間即將原告上開工作情形回報被告之人資丙○○，亦有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35頁、第435頁至第447頁)，並參該電子郵件中所附監視錄影截圖，可見原告確實多次在收銀台上使用平板(參本院卷一第435頁、第441頁至第445頁)，復佐以原告與乙○○於111年5月14日之對話內容，乙○○曾向原告告知不要將平板放在收銀台上，及告知原告注意其工作態度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第425頁)，均核與證人乙○○所證述上情並無矛盾或扞格之處，是證人乙○○之證詞堪予採信，足徵原告有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服務態度欠佳及未確實查核顧客優惠資格，且未聽從乙○○告誡進行改善等情。
 3、原告固主張其僅係使用平板電腦觀看被告教學課程、僅有於111年5月14日當天情緒失控等情形(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335頁)。然查，乙○○於111年5月14日明確告知原告不要將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台上，即便原告係在觀看教學課程亦然，並向原告具體說明其理由為有礙店內觀瞻，且可能發生平板遭顧客不慎碰撞之糾紛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7頁)，是原告所主張其係在觀看教學課程此節，已難據為其得在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之正當事由；復觀乙○○於該日與原告間之對話內容為：「(乙○○：)你今天怎麼可以用如此負面的態度去對待我的客人，而且我已經看你好幾次，一直對客人態度很差勁...。(原告：)是，我是把我的情緒帶進工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5頁)，足見被告所辯原告屢會因情緒而影響對顧客的態度一節並非子虛，原告主張其僅於111年5月14日當天有情緒失控情形云云，難認可採。又原告雖主張前明哲店的店長教導其要看門市有什麼活動，如果發現顧客符合優惠資格就要刷條碼，其覺得此與察哈爾店的員工沒有主動提供優惠訊息有關，故被告才會稱其沒有查核顧客是否符合優惠資格即為其折抵云云(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335頁)，惟查，證人乙○○已明確證稱原告並未詳細查核顧客之優惠資格即逕行折抵一情，業如前述，且證人乙○○於當時亦將此事反應予被告人資丙○○，此有丙○○所傳送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證(參本院卷一第441頁)，而衡以乙○○並非察哈爾店之職員，實無須為原告與察哈爾店之糾紛一事虛捏事由誣指原告之必要，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有據。再原告雖主張乙○○僅與其相處不到1個半月，無法就其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為整體評價云云(參本院卷二第28頁)，然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係原告之直屬主管，對原告之工作表現狀況自屬明瞭，縱其無法評價其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前之原告工作狀況，惟仍可知悉其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後之原告工作表現，則其就此回報被告，使被告了解原告狀況，難認有不妥之處，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被告抗辯原告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且就察哈爾店員工消費所衍生之洩漏個資一事，被告主管均已將處理結果回覆原告，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其商談溝通，然原告仍無法接受，且不斷以提告或生命要脅被告之員工等情，除據被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外(參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第191頁)，證人丙○○亦到庭證稱：伊第一次接到訊息是4月26日早上，員工信箱的負責同仁告知原告有傳訊息稱其想自殺，伊接到訊息後第一時間聯絡店長，請店長聯絡原告，但都聯繫不到原告，伊請店長打給原告的緊急聯絡人，結果是空號，大家都很緊張怕原告身體有狀況，所以伊請區主管陪同店長到原告租屋處，當時有偕同警察及房東到原告租屋處房門，當時原告在睡覺，後來經確認原告身體健康無疑慮後就離開了，過幾天原告又傳訊息：「不回我了，是當我死了嗎？要我再死一次嗎？」，我們很擔心原告的身體狀況，壓力很大，我們是真的想要把事情處理好，但怎麼溝通都沒有用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3頁)，堪認被告上揭所辯非虛。
 5、而衡以被告乃經營服務業，顧客消費之感受對被告品牌之提升、回店購買意願等自屬重要，然審酌原告因情緒問題致影響其工作服務態度、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之平板、未核對優惠資格或未告知優惠等，除有礙明哲店對於優惠活動之推行外，亦恐使來店消費之顧客產生負面觀感，而原告以死相脅之行為，不僅造成共事之同仁、主管之身心壓力，並須一再處理原告之負面情緒，進而將影響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及職場氛圍，是原告確有無法達成被告僱傭原告之契約本旨之情，復經被告主管人員一再提醒、溝通，原告仍未聽從改善，已難期待原告主觀上有改善之意願，顯然原告主觀上確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心態，且原告本係擔任被告明哲店之部分工時員工，已查無其他可供安置原告之職務，自無法再採取解僱以外之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持勞動契約關係。從而，被告抗辯原告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據以終止僱傭關係，應屬有據。
 6、原告固主張其在職期間之個人工作業績良好，有KPI紀錄可佐(參本院卷一第337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KPI係全店績效，並非原告個人績效，且原告離開後，全店之績效反而提升等情，並提出明哲店門市業績報表為證(參本院卷二第7頁、第11頁至第13頁)，而觀被告所提出之明哲店門市業績報表，乃屬該店整體之銷售及服務狀況(參本院卷二第11頁至第13頁)，且參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KPI是指會員卡及換購率，這是指整家店的KPI，沒有所謂原告個人的KPI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5頁)，亦明確證述並無原告所稱之個人工作績效紀錄，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所謂個人工作績效紀錄之存在，則原告執此主張其個人工作業績良好云云，難認有據。
 7、至原告雖聲請調閱乙○○之病歷資料欲證明乙○○並非因其
　  行為方至身心科就診、聲請傳訊其母親到庭作證欲證明被告所提出電子郵件內容記載曾與其母親對話之部分為虛偽等情(參本院卷二第30頁、第72頁)，經核與本件爭點並無關聯，爰認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條、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賴曉淳  





被      告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柏善勤  

訴訟代理人  王詩瑋律師

            官翰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

    作内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位於高雄市○○區○○路0號即被

    告之明哲分店(下稱明哲店)，每月工資約新台幣（下同）9,

    435元至21,702元不等。原告於111年1月9日晚間22時46分至

    被告之察哈爾分店(下稱察哈爾店)消費，結帳時指責店員對

    於優惠折扣不甚熟悉，惟幾個禮拜後，原告竟從任職公司的

    林姓店長處得知，訴外人即察哈爾店某位正職員工將當日消

    費之事告訴她，並透漏原告平常於該店的消費細節、與藥師

    的關係等個資，故原告以顧客及員工身分不斷對被告申訴，

    然皆遭被告冷處理。原告遂於同年4月25日至察哈爾店理論

    ，惟遭訴外人即察哈爾店直屬之區主管辛西亞(即Cynthia)

    厲聲斥責，並詢問原告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之嫌，故

    原告於當晚23時41分吞藥自殺未遂。

(二)原告於同年5月14日工作期間，遭訴外人即乙○○店長(LINE帳

    號：Sky)斥責不該因與察哈爾店的糾紛而影響工作表現，原

    告備受委屈，當場因過度換氣送醫急救。嗣原告於當晚23時

    15分辦理出院，返家後復於LINE工作群組遭訴外人即同事林

    佳瑩以文字譏諷，且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

    外的所有員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上述事由引

    發後續一連串被告對原告的職場霸凌，使原告精神受創，並

    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持續追蹤身心

    科職災門診。

(三)原告自111年5月14日於工作中過度換氣送醫後，持續請病假

    在家休養，皆有合法診斷證明，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3條規定，勞工在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

    終止契約，然被告竟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

    為由，以口頭、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

    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並未經合法終止。尤有

    甚者，訴外人即人資丙○○於以電話通知原告資遣一事時笑出

    聲音，有嘲笑霸凌原告之嫌，嗣丙○○復於本院112年4月13日

    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事發至今，被告毫無悔意，惡性不改

    ，原告深感受辱，精神幾近崩潰，致原告每週均須至高醫就

    診，預估往後50年間之門診醫療費用1,368,000元(計算式：

    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50年=1,368,000元)，且

    每月尚須於高醫接受主治醫師之心理諮商門診治療1次，預

    估往後20年間之費用為1,200,000元(計算式：每次心理諮商

    門診費用5,000元x12月x20年=1,200,000元)，均應由被告負

    責賠償；又被告另須賠償因其員工乙○○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

    損害456,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

    x50年÷3=456,000元)、因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之侵權行為

    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

    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察哈爾店員工洩

    漏個資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50,000元(計算式：高醫單

    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2人=54,720元，以50,000元計

    算)、因員工林佳瑩在工作群組內為誹謗之侵權行為所致原

    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

    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員工丙○○作偽證之侵權

    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

    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以上共計3,149,000元(

    計算式：1,368,000元+1,200,000元+456,000元+25,000元+5

    0,000元+25,000元+25,000元=3,149,000元)。為此，爰依民

    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條、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149,000元。⒉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明哲店兼職人員，在職

    期間適用排班制，平均每月薪資約新台幣(下同）15,743元

    ，工作内容包括門市銷售、執行主管交辦事項等。惟原告長

    期以來怠忽職守，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括於收

    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經門

    市主管告誡仍未改善，顯有主觀上能為卻不為、可以做而無

    意願做之不能勝任工作情狀。甚至屢次故意違抗主管指示，

    拒不執行交辦事項，如門市主管指示原告更換標價卡，一般

    員工均可於20分鐘內完成，原告卻花了1小時卻未更換任何

    一張、結帳效率低落，收銀台前時常大排長龍，而原告拒不

    請求支援，屢次為其他員工發現後主動前往協助原告結帳；

    門市主管曾多次指示原告結帳時必須先行確認顧客符合公司

    所定之優惠促銷資格，方得為顧客折抵，詎原告一再違反公

    司規定，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嚴重損及被告

    權益，經主管再次告誡，仍拒絕改善，甚至不再告知顧客有

    優惠活動，已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二)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發生諸多脫序行為，動輒以自殺要脅同仁，更曾留下自殺訊息後故意失聯，被告公司人員不僅疲於奔命，更產生莫大心理壓力，原告雖藉口此肇因於其於下班時間至察哈爾店消費所衍生之該店員工洩漏個資一事，然被告之主管知悉此事後，已嚴正告誡該店員工，該等人員亦表示虛心接受，故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訴已即時回應，且被告之多位主管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原告商談溝通，亦致電予原告說明處理結果，隨後再以電子郵件告知已妥善處理此消費糾紛，嗣原告對該店員工提起刑事告訴，亦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該等人員無不法情事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惟原告仍不斷藉故以生命要脅被告之其餘員工，造成大家很大心理壓力及困擾。又原告任職期間頻頻挑釁同事，下班時間也傳訊偏激言論予同事，讓同事處於恐懼之中，收訊同事甚至需至身心科就診；原告之行為已對工作氛圍、整體工作效能、同仁身心健康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公司人事管理及秩序，造成被告人事管理上重大困難。經衡酌原告為兼職之部分工時員工，工時甚短，且其係以時薪160元應聘，無法再透過減班、降薪方式處理；又原告工作内容單純，僅須負責結帳、服務顧客，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為技術門檻最低之職位，原告既已無法勝任最基礎之工作，則其他具有技術門檻之工作，亦無法期待原告有勝任工作之可能性，被告乃於111年6月2日依照勞基法11條第5款、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預告於111年6月7日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及10日之預告工資，是兩造僱傭關係業已合法消滅。原告於兩造僱傭關係消滅後，仍不斷滋擾被告之職員，甚至傳訊威脅提告被告職員及負責人殺人罪，造成被告職員莫大心理壓力，益徵原告長期情緒失控、騷擾被告員工之行徑，實已無從期待被告與其繼續僱傭關係。

(三)被告並無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且原吿於任職被告之前，已有

    廣泛性焦慮症等精神疾患，此等病症與原告在本次訴訟所提

    之診斷證明相同，故原告之精神疾患早已於任職前存在，與

    被告並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

    付之申請，其於訴訟中所提之診斷證明書更無從看出其「換

    氣過度」、「焦慮狀態」之情形與其在被告任職期間之執行

    職務有何關聯，故原告據此索求精神賠償，殊屬無由等語，

    資為抗辯。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作內

　  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在高雄市○○區○○路0號，在職期間

    適用排班制，每月工資約9,435至21,702元不等，平均月薪

    為15,743元。

(二)被告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向原告為終

　  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及其所屬員工對其為侵權行為，致其精神受創

    而須支付醫療相關費用，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且被告違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等情，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

    ㈠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㈡兩造間之僱

    傭關係是否仍存在？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文。復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上即應

    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

    上字第4225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再按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

    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5條、第29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第29條但

    書所推定者僅為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事由，至於非公務機

    關未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致所保有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

    理、利用之事實及因果關係，仍須由主張受侵害之當事人負

    舉證之責。亦即，原告仍須先舉證證明其有遭不法蒐集、處

    理、利用個資致受有損害，且係源於非公務機關就該等個資

    檔案之保管措施欠缺適當之安全性後，始由非公務機關就其

    無故意或過失一節負反證之責任。　

 2、原告固主張其遭被告所屬之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身為雇

    主之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

    證人即明哲店前店長林宜憬於另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2008號案件(即原告向察哈爾店二名員工提出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案件)偵查中到庭證稱：察哈

    爾店之店員黃玟潔去明哲店拿貨時有問伊原告是不是店裡員

    工，因為她覺得眼熟，伊說是，黃玟潔就跟伊說原告在察哈

    爾店有消費糾紛，但她也沒有說太多，伊有去關心原告一下

    ，好像是消費券沒有辦法使用，她覺得權益受損，伊說伊感

    同身受，原告跟伊說她遇到察哈爾店工讀生，想要考考這位

    工讀生知不知道活動內容、促銷訊息，但發票印出來時沒有

    折扣，原告就要求當班主管到場處理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8號卷第69頁至第70頁)，足見察哈

    爾店員工僅係向證人林宜憬詢問原告是否為明哲店員工，及

    告知證人有關原告與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一事等語，則證人

    林宜憬縱因而知悉原告於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並向原告詢問

    詳情，然由此仍無法認定證人林宜憬或被告或其他第三人即

    有不法蒐集、處理、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情形，且原告復未

    能舉證證明其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或侵害

    其何權利，致受有何損害等節，則原告主張被告須就察哈爾

    店員工洩漏其個資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3、原告主張其於111年4月25日遭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厲聲斥

    責及詢問其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致其吞藥自殺未遂，故

    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

    。而按，職場霸凌係指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

    平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孤立或侮辱行為，使

    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帶來沉

    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傷

    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

    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

    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

    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成身體、心理和社

    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及人與人關

    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概

    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知

    、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

    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經查，依原告於11

    1年4月25日所傳送予被告之內容：「剛才十點多在高雄察哈

    爾分店被該分店的區主管辛西亞痛罵一頓，我有大量安眠藥

    ，今天晚上想要自殺，報復察哈爾那些愛八卦的員工跟不負

    責任的區主管，所謂人言可畏。」、「我明天醒得過來嗎？

    」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固可見原告陳述其係因遭辛西

    亞痛罵而欲自殺，惟有關其遭辛西亞痛罵之具體情節為何，

    未據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資佐證，已難認辛西亞有何不當辱

    罵而客觀上達不法侵害之程度之侵權行為，且此亦僅屬一次

    性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定時間

    之情形有別，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其負

    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非有據。

 4、原告另主張其因遭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而向被告申訴，惟

    均遭被告冷處理等語，固據其提出員工信箱、LINE對話內容

    為憑(參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3頁)；然查，依證人即被告區

    域人資主任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稱

    ：被告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

    該店店長代表員工向原告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

    面道歉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

    自到明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

    告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

    ，但原告仍不接受，另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

    也有向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

    頁)，即已明確證述被告之主管人員有向原告告知其申訴處

    理情形；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員工信箱內容，亦可見被告

    有回覆原告：「對於439察哈爾二位員工因妳在門市購物，

    有討論妳在明哲店上班一事，辦公室這邊有已收察哈爾店長

    轉回的二位員工口頭懲戒書，察哈爾店長已於4月中給予員

    工處分，在此先知會妳。」等語之申訴結果(參本院卷一第2

    1頁)，足見被告並非對原告之申訴毫無處置，是原告主張遭

    被告冷處理云云，已難認有據。又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LINE

    對話紀錄，亦僅見原告詢問：「沒人回嗎？真的當我死了嗎

    ？這個APP在做什麼？要我再死一次是不是？給我香港總部

    的聯繫方式。」後，被告並答覆：「您好，4/27高區已經就

    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疑慮，可以

    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參本院卷一

    第23頁)，足見被告前已於4月27日向原告面談及溝通，並未

    有不處理或未告知申訴結果之情，惟原告仍持續追問：「給

    我香港總部的聯繫方式，email或電話，我要讓高層知道，

    我爸媽要見辛西亞，事情還沒結束，台灣總部消極不理，當

    然跟香港報告。」、「又當我死了嗎？」、「有人嗎？」等

    語(參本院卷一第23頁)，此應僅屬原告單方面不滿意被告之

    回覆結果，亦難認被告有原告所述消極不為處理其申訴案件

    之情形。

 5、原告主張其於111年5月14日遭乙○○店長斥責，致其因過度換

    氣而送醫急救，身為乙○○雇主之被告應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

    證明書、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5頁、第287

    頁至第299頁、第319頁)。而查，依上開錄音譯文之內容，

    乙○○先告訴原告不要將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檯上，原告則詢

    問乙○○此是否為被告公司所規定，乙○○並回覆稱：「你說它

    ...其實認真來講，只有在用DS的時候，你才可以把它拿出

    來，或者是上線上課程，可是線上課程，縣在那個，平板可

    以上啊，我們的平板可以放上來啊，因為那是我們的...工

    具，對。」、「我只...我只能這樣說，我對你不好嗎？我

    真的對你不好嗎？可是，為什麼，所有的事情，卻要由我去

    承擔？」、「對，可是，你剛剛把情緒用到我身上，是吧？

    我...我可以跟你說，我會幫你跟高區講，然後他給不給你

    ，給不給他的聯繫方式給你，那變成是他的問題，我只能跟

    你說，我會幫你跟他說，他要不要跟我講，又是一回事，可

    是不能是由我親自跟你說：『欸他的電話是幾號，你自己打

    給他。』，這是不對的，對，所以我才會跟你講，我需要再

    去跟他回覆，跟我的主管要，啊我的主管OK，她回報他的主

    管，因為我們是層級式的，並不是我可以，透過我的區主管

    ，越過去跟他講，啊後來要究責，是誰要負責？」、「我們

    ，可以，稍微冷靜一點講話嗎？我...我...我必須要告訴你

    ，這整件事情，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可是，你有站在

    我的立場替我想過嗎？我...我該怎麼想？我以為已經，沒

    事了，因為我上級主管都沒有跟我說什麼，所以我也一般的

    態度在對待你，只是，我不知道的是，你今天突然，這麼的

    『異常』，啊事實上你昨天在說什麼，我也沒認真在聽，因為

    我頭真的超痛，啊我這兩天，身體都一直不太好，啊我，我

    今天，覺得，一直在思考，到底，怎麼了？有失於你的水準

    ，怎麼了」等語後，原告即產生換氣過度之喘氣症狀(參本

    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然觀上開過程中並未見乙○○有

    何辱罵或貶抑原告人格等言論，其僅係表達為何不能將平板

    放在收銀檯上之理由、期待原告理解其立場等言語，復衡以

    乙○○為明哲店之店長而為原告之主管，其對原告之工作事務

    本有指揮、監督權，則其就原告於工作上之不適當行為予以

    提醒促請改善，本屬其管理之權限，且亦查無乙○○有何無端

    指責原告或逾越一般人可容忍範圍之言行，自難認乙○○有對

    原告為不法侵權行為，則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乙○○之行為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6、原告主張其遭被告員工林佳瑩於LINE工作群組內以文字譏諷

    ，身為雇主之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

    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組對話

    紀錄內容：「(林佳瑩：)啊你一句謝謝都不用講，我還沒設

    定完就直接騎走欸。(原告：)那我要怎樣，教我一下，是我

    請你到公司等我的？原來我權限那麼大。你想抱怨Sky但是

    直接飆我吧，能理解。下次可以在我面前飆，然後多找幾個

    人圍觀看熱鬧，鐵門拉下來不用營業，叫區主管一起來，越

    多人越好。跟我上班的好處就是有提早下班的可能。(林佳

    瑩：)請、謝謝，這些需要我教？活到現在這個年紀不知道

    什麼叫禮貌？我抱怨Sky幹嘛，我住比較近他麻煩我，我覺

    得沒有問題，這也算我的工作範圍，畢竟你還是明哲的員工

    ，真的有問題的是你的態度吧。連最基本的做人處事都不懂

    ，是要跟人家談什麼。而且發生事情都不用先反省一下自己

    嗎？一個巴掌拍不響欸，不要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就算

    今天誰對不起你了也不會是我，跟我吵也沒有糖吃，所以也

    沒必要對我這個態度。(原告：)你指的『事情』是什麼？(林

    佳瑩：)我哪知道你今天是發生什麼事，反正今天是嗎煩我

    就指是去幫你開門，你直接走掉一句謝謝都沒說，也沒等我

    設定好再離開，啊我這樣提出疑問有錯嗎？都不用反省自己

    ？還反過來怪我抱怨亂發脾氣？(原告：)不，你繼續發脾氣

    沒關係，裝笑臉我反而覺得恐怖，都在屈臣氏委屈拿薪水，

    何必再跟同事做表面工夫。繼續罵吧繼續回吧。但是希望你

    不要把訊息收回去。你的個性應該不會。(林佳瑩：)嗯，我

    的個性不會喔，你留著吧。」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27頁

    至第29頁)，可見其緣由乃林佳瑩應乙○○(即Sky)之要求，特

    地至門市為原告開門，然於關門之際，原告並未答謝林佳瑩

    且未等候其將門鎖設定完成即先行離去，林佳瑩因而在LINE

    工作群組上向原告表達不滿等情，而觀其上開言語，乃一時

    抒發情緒之個人主觀感受，非係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且

    所述之事實亦非憑空虛捏，並未逾越社會通念或人民法律感

    情所可容忍之界限，是縱原告因林佳瑩之上開言語感到不快

    ，亦難認林佳瑩有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可言，故原告執此

    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要屬無據。

    　

 7、原告主張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員

    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致原告精神受創云云，

    並提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

    組對話紀錄內容，乙○○先傳送訊息：「各位同學，先行公告

    目前公司相關規範，此群組僅會留下責任制配班做為交接工

    作的管道，其他人員將於今日下午七點移除群組，若店內事

    項交接請於上班期間交接。」等語後，群組內人員隨即依該

    內容指示而陸續退出群組(參本院卷一第31頁)，足見群組內

    人員係因乙○○之上開公告而退出，並非為針對、孤立原告而

    退出，故原告主張其遭孤立云云，難認有據。

 8、原告主張丙○○於以電話通知其資遣一事時笑出聲音，有嘲笑

    霸凌之嫌，被告應就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據

    其提出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61頁至第463

    頁)。而查，依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內容，固可見丙○○於

    原告一再重複詢問相同問題時發出笑聲(參本院卷一第463頁

    )，然參以其等二人當時係於電話中之對談，對話內容僅為

    原告與丙○○所知悉，並無第三人共見共聞，已難認有何侵害

    原告名譽或其他人格權之情形，且依丙○○於本院證述時稱：

    「(原告問：資遣我的時候嘲笑我，有無感到後悔？)我沒有

    嘲笑你，我知道你有錄音，當時我跟你說什麼，你都是重複

    反覆問我相同的問題，我那是無奈的表現。」等語(參本院

    卷一第205頁至第206頁)，即否認有嘲笑原告之意，況此亦

    僅屬單一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

    定時間之情形迥異，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丙○○之嘲笑霸

    凌行為對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9、原告主張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故

    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查，原告

    對丙○○提告偽證之刑事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273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該不起訴處分

    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2頁)，且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該卷宗核閱無訛；且依丙○○於本院所證述：被告收到

    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店長致電向

    原告代表員工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面道歉與和

    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自到明哲店

    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告絕對不會

    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但原告仍

    不接受，而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也有向原告

    告知懲戒結果等情節(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亦核

    與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被告所回覆：「您好，4/27

    高區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

    疑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

    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

    件附件內載主管人員與原告溝通之過程、員工懲戒表等大致

    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3頁、第435頁、第441頁、第429頁至第

    431頁)，已難認有何虛捏事實之情形，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

    丙○○之證詞為虛偽，則其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10、原告固提出其經高醫診斷為「焦慮狀態」之診斷證明書為據

    ，主張其因遭受被告職場霸凌等行為而致精神受創云云。然

    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雖可見原告患有焦慮狀態

    之症狀(參本院卷一第37頁至第41頁)，惟衡以焦慮狀態之成

    因多元，包括生活壓力、環境或個人因素等均屬可能，且原

    告於任職於被告之前即曾因焦慮問題持續就診，此有甲○○○

    回函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65頁)，是自難僅以原告

    有焦慮症狀，即推論必係肇因於被告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主

    張難認可採。

(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

    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

    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雇主於其使用

    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其終

    止勞動契約，即難謂其不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

    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與否，應將積

    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釋論，勞工之工作能力、身心狀況、學

    識品行等固為積極客觀方面應予考量之因素，但勞工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之消極不作為情形，

    亦係勝任與否不容忽視之一環，此由勞基法制定之立法本旨

    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

    」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判

    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於工作期間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

    括於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

　　、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優惠，經主管告誡仍未

    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41頁、第397頁至第401頁)。而查

    ，依證人乙○○到庭證稱：原告在明哲店是擔任工讀生，工作

    內容是站收銀、服務客戶、介紹商品，伊是當時明哲店的店

    長，為原告直屬長官，伊有觀察原告對客人蠻多次會大聲問

    客人：「會員？」、「載具？」，結完帳之後也沒有跟客人

    說謝謝，所以客人會希望趕快結完帳離開，伊有跟原告說這

    樣的態度不OK，但原告也沒有改善；另外公司不允許在上班

    時間使用自己的平板、手機，但原告卻把自己的平板放在收

    銀台上使用，伊有跟原告說，原告就回伊這是公司規定嗎？

    且還是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使用，也就是忽略伊跟原告所講

    的不要拿自己私人的手機平板出來；又公司有針對LINE會員

    給予優惠，伊看到原告沒有確認就直接給予客人優惠，伊有

    跟原告說要確認顧客手機LINE畫面才能夠給予優惠，但後來

    原告就不再告知顧客有這個優惠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3頁至

    第484頁)，且證人乙○○前於原告任職期間即將原告上開工作

    情形回報被告之人資丙○○，亦有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

    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35頁

    、第435頁至第447頁)，並參該電子郵件中所附監視錄影截

    圖，可見原告確實多次在收銀台上使用平板(參本院卷一第4

    35頁、第441頁至第445頁)，復佐以原告與乙○○於111年5月1

    4日之對話內容，乙○○曾向原告告知不要將平板放在收銀台

    上，及告知原告注意其工作態度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

    第289頁、第425頁)，均核與證人乙○○所證述上情並無矛盾

    或扞格之處，是證人乙○○之證詞堪予採信，足徵原告有於收

    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服務態度欠佳及未確實查核顧客優惠

    資格，且未聽從乙○○告誡進行改善等情。

 3、原告固主張其僅係使用平板電腦觀看被告教學課程、僅有於

    111年5月14日當天情緒失控等情形(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

    335頁)。然查，乙○○於111年5月14日明確告知原告不要將自

    己的平板放在收銀台上，即便原告係在觀看教學課程亦然，

    並向原告具體說明其理由為有礙店內觀瞻，且可能發生平板

    遭顧客不慎碰撞之糾紛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7頁)

    ，是原告所主張其係在觀看教學課程此節，已難據為其得在

    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之正當事由；復觀乙○○於該日與原告

    間之對話內容為：「(乙○○：)你今天怎麼可以用如此負面的

    態度去對待我的客人，而且我已經看你好幾次，一直對客人

    態度很差勁...。(原告：)是，我是把我的情緒帶進工作。

    」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5頁)，足見被告所辯原告屢會因情

    緒而影響對顧客的態度一節並非子虛，原告主張其僅於111

    年5月14日當天有情緒失控情形云云，難認可採。又原告雖

    主張前明哲店的店長教導其要看門市有什麼活動，如果發現

    顧客符合優惠資格就要刷條碼，其覺得此與察哈爾店的員工

    沒有主動提供優惠訊息有關，故被告才會稱其沒有查核顧客

    是否符合優惠資格即為其折抵云云(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

    335頁)，惟查，證人乙○○已明確證稱原告並未詳細查核顧客

    之優惠資格即逕行折抵一情，業如前述，且證人乙○○於當時

    亦將此事反應予被告人資丙○○，此有丙○○所傳送予被告人資

    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證(參本院卷一第441頁)，而

    衡以乙○○並非察哈爾店之職員，實無須為原告與察哈爾店之

    糾紛一事虛捏事由誣指原告之必要，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

    有據。再原告雖主張乙○○僅與其相處不到1個半月，無法就

    其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為整體評價云云(參本院卷二第28頁)

    ，然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係原告之直屬主管，對原告

    之工作表現狀況自屬明瞭，縱其無法評價其至明哲店擔任店

    長前之原告工作狀況，惟仍可知悉其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後之

    原告工作表現，則其就此回報被告，使被告了解原告狀況，

    難認有不妥之處，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被告抗辯原告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且就察哈爾店員工消

    費所衍生之洩漏個資一事，被告主管均已將處理結果回覆原

    告，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其商談溝通，然原告仍無法

    接受，且不斷以提告或生命要脅被告之員工等情，除據被告

    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外(參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第1

    91頁)，證人丙○○亦到庭證稱：伊第一次接到訊息是4月26日

    早上，員工信箱的負責同仁告知原告有傳訊息稱其想自殺，

    伊接到訊息後第一時間聯絡店長，請店長聯絡原告，但都聯

    繫不到原告，伊請店長打給原告的緊急聯絡人，結果是空號

    ，大家都很緊張怕原告身體有狀況，所以伊請區主管陪同店

    長到原告租屋處，當時有偕同警察及房東到原告租屋處房門

    ，當時原告在睡覺，後來經確認原告身體健康無疑慮後就離

    開了，過幾天原告又傳訊息：「不回我了，是當我死了嗎？

    要我再死一次嗎？」，我們很擔心原告的身體狀況，壓力很

    大，我們是真的想要把事情處理好，但怎麼溝通都沒有用等

    語(參本院卷一第203頁)，堪認被告上揭所辯非虛。

 5、而衡以被告乃經營服務業，顧客消費之感受對被告品牌之提

    升、回店購買意願等自屬重要，然審酌原告因情緒問題致影

    響其工作服務態度、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之平板、未核對優

    惠資格或未告知優惠等，除有礙明哲店對於優惠活動之推行

    外，亦恐使來店消費之顧客產生負面觀感，而原告以死相脅

    之行為，不僅造成共事之同仁、主管之身心壓力，並須一再

    處理原告之負面情緒，進而將影響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

    及職場氛圍，是原告確有無法達成被告僱傭原告之契約本旨

    之情，復經被告主管人員一再提醒、溝通，原告仍未聽從改

    善，已難期待原告主觀上有改善之意願，顯然原告主觀上確

    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心態，且原告

    本係擔任被告明哲店之部分工時員工，已查無其他可供安置

    原告之職務，自無法再採取解僱以外之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

    持勞動契約關係。從而，被告抗辯原告有勞基法第11條第5

    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據以終止僱傭關係，應屬有據。

 6、原告固主張其在職期間之個人工作業績良好，有KPI紀錄可

    佐(參本院卷一第337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KPI係

    全店績效，並非原告個人績效，且原告離開後，全店之績效

    反而提升等情，並提出明哲店門市業績報表為證(參本院卷

    二第7頁、第11頁至第13頁)，而觀被告所提出之明哲店門市

    業績報表，乃屬該店整體之銷售及服務狀況(參本院卷二第1

    1頁至第13頁)，且參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KPI

    是指會員卡及換購率，這是指整家店的KPI，沒有所謂原告

    個人的KPI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5頁)，亦明確證述並無原告

    所稱之個人工作績效紀錄，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所謂個

    人工作績效紀錄之存在，則原告執此主張其個人工作業績良

    好云云，難認有據。

 7、至原告雖聲請調閱乙○○之病歷資料欲證明乙○○並非因其

　  行為方至身心科就診、聲請傳訊其母親到庭作證欲證明被告

    所提出電子郵件內容記載曾與其母親對話之部分為虛偽等情

    (參本院卷二第30頁、第72頁)，經核與本件爭點並無關聯，

    爰認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

    條、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請求被告賠償00

    0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賴曉淳  





被      告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柏善勤  

訴訟代理人  王詩瑋律師

            官翰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作内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位於高雄市○○區○○路0號即被告之明哲分店(下稱明哲店)，每月工資約新台幣（下同）9,435元至21,702元不等。原告於111年1月9日晚間22時46分至被告之察哈爾分店(下稱察哈爾店)消費，結帳時指責店員對於優惠折扣不甚熟悉，惟幾個禮拜後，原告竟從任職公司的林姓店長處得知，訴外人即察哈爾店某位正職員工將當日消費之事告訴她，並透漏原告平常於該店的消費細節、與藥師的關係等個資，故原告以顧客及員工身分不斷對被告申訴，然皆遭被告冷處理。原告遂於同年4月25日至察哈爾店理論，惟遭訴外人即察哈爾店直屬之區主管辛西亞(即Cynthia)厲聲斥責，並詢問原告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之嫌，故原告於當晚23時41分吞藥自殺未遂。

(二)原告於同年5月14日工作期間，遭訴外人即乙○○店長(LINE帳號：Sky)斥責不該因與察哈爾店的糾紛而影響工作表現，原告備受委屈，當場因過度換氣送醫急救。嗣原告於當晚23時15分辦理出院，返家後復於LINE工作群組遭訴外人即同事林佳瑩以文字譏諷，且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員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上述事由引發後續一連串被告對原告的職場霸凌，使原告精神受創，並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持續追蹤身心科職災門診。

(三)原告自111年5月14日於工作中過度換氣送醫後，持續請病假在家休養，皆有合法診斷證明，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規定，勞工在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然被告竟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以口頭、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並未經合法終止。尤有甚者，訴外人即人資丙○○於以電話通知原告資遣一事時笑出聲音，有嘲笑霸凌原告之嫌，嗣丙○○復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事發至今，被告毫無悔意，惡性不改，原告深感受辱，精神幾近崩潰，致原告每週均須至高醫就診，預估往後50年間之門診醫療費用1,368,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50年=1,368,000元)，且每月尚須於高醫接受主治醫師之心理諮商門診治療1次，預估往後20年間之費用為1,200,000元(計算式：每次心理諮商門診費用5,000元x12月x20年=1,200,000元)，均應由被告負責賠償；又被告另須賠償因其員工乙○○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456,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50年÷3=456,000元)、因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50,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x2人=54,720元，以50,000元計算)、因員工林佳瑩在工作群組內為誹謗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計算式：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因員工丙○○作偽證之侵權行為所致原告損害25,000元(高醫單次門診費用570元x4週x12月=27,360元，以25,000元計算)，以上共計3,149,000元(計算式：1,368,000元+1,200,000元+456,000元+25,000元+50,000元+25,000元+25,000元=3,149,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149,000元。⒉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明哲店兼職人員，在職期間適用排班制，平均每月薪資約新台幣(下同）15,743元，工作内容包括門市銷售、執行主管交辦事項等。惟原告長期以來怠忽職守，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括於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經門市主管告誡仍未改善，顯有主觀上能為卻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不能勝任工作情狀。甚至屢次故意違抗主管指示，拒不執行交辦事項，如門市主管指示原告更換標價卡，一般員工均可於20分鐘內完成，原告卻花了1小時卻未更換任何一張、結帳效率低落，收銀台前時常大排長龍，而原告拒不請求支援，屢次為其他員工發現後主動前往協助原告結帳；門市主管曾多次指示原告結帳時必須先行確認顧客符合公司所定之優惠促銷資格，方得為顧客折抵，詎原告一再違反公司規定，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嚴重損及被告權益，經主管再次告誡，仍拒絕改善，甚至不再告知顧客有優惠活動，已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二)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發生諸多脫序行為，動輒以自殺要脅同仁，更曾留下自殺訊息後故意失聯，被告公司人員不僅疲於奔命，更產生莫大心理壓力，原告雖藉口此肇因於其於下班時間至察哈爾店消費所衍生之該店員工洩漏個資一事，然被告之主管知悉此事後，已嚴正告誡該店員工，該等人員亦表示虛心接受，故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訴已即時回應，且被告之多位主管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原告商談溝通，亦致電予原告說明處理結果，隨後再以電子郵件告知已妥善處理此消費糾紛，嗣原告對該店員工提起刑事告訴，亦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該等人員無不法情事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惟原告仍不斷藉故以生命要脅被告之其餘員工，造成大家很大心理壓力及困擾。又原告任職期間頻頻挑釁同事，下班時間也傳訊偏激言論予同事，讓同事處於恐懼之中，收訊同事甚至需至身心科就診；原告之行為已對工作氛圍、整體工作效能、同仁身心健康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公司人事管理及秩序，造成被告人事管理上重大困難。經衡酌原告為兼職之部分工時員工，工時甚短，且其係以時薪160元應聘，無法再透過減班、降薪方式處理；又原告工作内容單純，僅須負責結帳、服務顧客，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為技術門檻最低之職位，原告既已無法勝任最基礎之工作，則其他具有技術門檻之工作，亦無法期待原告有勝任工作之可能性，被告乃於111年6月2日依照勞基法11條第5款、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預告於111年6月7日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及10日之預告工資，是兩造僱傭關係業已合法消滅。原告於兩造僱傭關係消滅後，仍不斷滋擾被告之職員，甚至傳訊威脅提告被告職員及負責人殺人罪，造成被告職員莫大心理壓力，益徵原告長期情緒失控、騷擾被告員工之行徑，實已無從期待被告與其繼續僱傭關係。

(三)被告並無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且原吿於任職被告之前，已有廣泛性焦慮症等精神疾患，此等病症與原告在本次訴訟所提之診斷證明相同，故原告之精神疾患早已於任職前存在，與被告並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之申請，其於訴訟中所提之診斷證明書更無從看出其「換氣過度」、「焦慮狀態」之情形與其在被告任職期間之執行職務有何關聯，故原告據此索求精神賠償，殊屬無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顧客服務員，工作內

　  容為門市銷售、工作地點在高雄市○○區○○路0號，在職期間適用排班制，每月工資約9,435至21,702元不等，平均月薪為15,743元。

(二)被告於111年6月2日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向原告為終

　  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及其所屬員工對其為侵權行為，致其精神受創而須支付醫療相關費用，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告違法解雇原告，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㈡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及其所屬員工是否有對原告為侵權行為？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上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再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29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第29條但書所推定者僅為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事由，至於非公務機關未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致所保有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之事實及因果關係，仍須由主張受侵害之當事人負舉證之責。亦即，原告仍須先舉證證明其有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個資致受有損害，且係源於非公務機關就該等個資檔案之保管措施欠缺適當之安全性後，始由非公務機關就其無故意或過失一節負反證之責任。　

 2、原告固主張其遭被告所屬之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身為雇主之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證人即明哲店前店長林宜憬於另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8號案件(即原告向察哈爾店二名員工提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案件)偵查中到庭證稱：察哈爾店之店員黃玟潔去明哲店拿貨時有問伊原告是不是店裡員工，因為她覺得眼熟，伊說是，黃玟潔就跟伊說原告在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但她也沒有說太多，伊有去關心原告一下，好像是消費券沒有辦法使用，她覺得權益受損，伊說伊感同身受，原告跟伊說她遇到察哈爾店工讀生，想要考考這位工讀生知不知道活動內容、促銷訊息，但發票印出來時沒有折扣，原告就要求當班主管到場處理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8號卷第69頁至第70頁)，足見察哈爾店員工僅係向證人林宜憬詢問原告是否為明哲店員工，及告知證人有關原告與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一事等語，則證人林宜憬縱因而知悉原告於察哈爾店有消費糾紛並向原告詢問詳情，然由此仍無法認定證人林宜憬或被告或其他第三人即有不法蒐集、處理、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情形，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或侵害其何權利，致受有何損害等節，則原告主張被告須就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其個資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3、原告主張其於111年4月25日遭察哈爾店區主管辛西亞厲聲斥責及詢問其主管之名，有權勢霸凌，致其吞藥自殺未遂，故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而按，職場霸凌係指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傷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成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及人與人關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概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知、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經查，依原告於111年4月25日所傳送予被告之內容：「剛才十點多在高雄察哈爾分店被該分店的區主管辛西亞痛罵一頓，我有大量安眠藥，今天晚上想要自殺，報復察哈爾那些愛八卦的員工跟不負責任的區主管，所謂人言可畏。」、「我明天醒得過來嗎？」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固可見原告陳述其係因遭辛西亞痛罵而欲自殺，惟有關其遭辛西亞痛罵之具體情節為何，未據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資佐證，已難認辛西亞有何不當辱罵而客觀上達不法侵害之程度之侵權行為，且此亦僅屬一次性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定時間之情形有別，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辛西亞之行為對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非有據。

 4、原告另主張其因遭察哈爾店員工洩漏個資而向被告申訴，惟均遭被告冷處理等語，固據其提出員工信箱、LINE對話內容為憑(參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3頁)；然查，依證人即被告區域人資主任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稱：被告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該店店長代表員工向原告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面道歉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自到明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告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但原告仍不接受，另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也有向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即已明確證述被告之主管人員有向原告告知其申訴處理情形；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員工信箱內容，亦可見被告有回覆原告：「對於439察哈爾二位員工因妳在門市購物，有討論妳在明哲店上班一事，辦公室這邊有已收察哈爾店長轉回的二位員工口頭懲戒書，察哈爾店長已於4月中給予員工處分，在此先知會妳。」等語之申訴結果(參本院卷一第21頁)，足見被告並非對原告之申訴毫無處置，是原告主張遭被告冷處理云云，已難認有據。又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亦僅見原告詢問：「沒人回嗎？真的當我死了嗎？這個APP在做什麼？要我再死一次是不是？給我香港總部的聯繫方式。」後，被告並答覆：「您好，4/27高區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疑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頁)，足見被告前已於4月27日向原告面談及溝通，並未有不處理或未告知申訴結果之情，惟原告仍持續追問：「給我香港總部的聯繫方式，email或電話，我要讓高層知道，我爸媽要見辛西亞，事情還沒結束，台灣總部消極不理，當然跟香港報告。」、「又當我死了嗎？」、「有人嗎？」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頁)，此應僅屬原告單方面不滿意被告之回覆結果，亦難認被告有原告所述消極不為處理其申訴案件之情形。

 5、原告主張其於111年5月14日遭乙○○店長斥責，致其因過度換氣而送醫急救，身為乙○○雇主之被告應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5頁、第287頁至第299頁、第319頁)。而查，依上開錄音譯文之內容，乙○○先告訴原告不要將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檯上，原告則詢問乙○○此是否為被告公司所規定，乙○○並回覆稱：「你說它...其實認真來講，只有在用DS的時候，你才可以把它拿出來，或者是上線上課程，可是線上課程，縣在那個，平板可以上啊，我們的平板可以放上來啊，因為那是我們的...工具，對。」、「我只...我只能這樣說，我對你不好嗎？我真的對你不好嗎？可是，為什麼，所有的事情，卻要由我去承擔？」、「對，可是，你剛剛把情緒用到我身上，是吧？我...我可以跟你說，我會幫你跟高區講，然後他給不給你，給不給他的聯繫方式給你，那變成是他的問題，我只能跟你說，我會幫你跟他說，他要不要跟我講，又是一回事，可是不能是由我親自跟你說：『欸他的電話是幾號，你自己打給他。』，這是不對的，對，所以我才會跟你講，我需要再去跟他回覆，跟我的主管要，啊我的主管OK，她回報他的主管，因為我們是層級式的，並不是我可以，透過我的區主管，越過去跟他講，啊後來要究責，是誰要負責？」、「我們，可以，稍微冷靜一點講話嗎？我...我...我必須要告訴你，這整件事情，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可是，你有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想過嗎？我...我該怎麼想？我以為已經，沒事了，因為我上級主管都沒有跟我說什麼，所以我也一般的態度在對待你，只是，我不知道的是，你今天突然，這麼的『異常』，啊事實上你昨天在說什麼，我也沒認真在聽，因為我頭真的超痛，啊我這兩天，身體都一直不太好，啊我，我今天，覺得，一直在思考，到底，怎麼了？有失於你的水準，怎麼了」等語後，原告即產生換氣過度之喘氣症狀(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然觀上開過程中並未見乙○○有何辱罵或貶抑原告人格等言論，其僅係表達為何不能將平板放在收銀檯上之理由、期待原告理解其立場等言語，復衡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而為原告之主管，其對原告之工作事務本有指揮、監督權，則其就原告於工作上之不適當行為予以提醒促請改善，本屬其管理之權限，且亦查無乙○○有何無端指責原告或逾越一般人可容忍範圍之言行，自難認乙○○有對原告為不法侵權行為，則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乙○○之行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6、原告主張其遭被告員工林佳瑩於LINE工作群組內以文字譏諷，身為雇主之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內容：「(林佳瑩：)啊你一句謝謝都不用講，我還沒設定完就直接騎走欸。(原告：)那我要怎樣，教我一下，是我請你到公司等我的？原來我權限那麼大。你想抱怨Sky但是直接飆我吧，能理解。下次可以在我面前飆，然後多找幾個人圍觀看熱鬧，鐵門拉下來不用營業，叫區主管一起來，越多人越好。跟我上班的好處就是有提早下班的可能。(林佳瑩：)請、謝謝，這些需要我教？活到現在這個年紀不知道什麼叫禮貌？我抱怨Sky幹嘛，我住比較近他麻煩我，我覺得沒有問題，這也算我的工作範圍，畢竟你還是明哲的員工，真的有問題的是你的態度吧。連最基本的做人處事都不懂，是要跟人家談什麼。而且發生事情都不用先反省一下自己嗎？一個巴掌拍不響欸，不要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就算今天誰對不起你了也不會是我，跟我吵也沒有糖吃，所以也沒必要對我這個態度。(原告：)你指的『事情』是什麼？(林佳瑩：)我哪知道你今天是發生什麼事，反正今天是嗎煩我就指是去幫你開門，你直接走掉一句謝謝都沒說，也沒等我設定好再離開，啊我這樣提出疑問有錯嗎？都不用反省自己？還反過來怪我抱怨亂發脾氣？(原告：)不，你繼續發脾氣沒關係，裝笑臉我反而覺得恐怖，都在屈臣氏委屈拿薪水，何必再跟同事做表面工夫。繼續罵吧繼續回吧。但是希望你不要把訊息收回去。你的個性應該不會。(林佳瑩：)嗯，我的個性不會喔，你留著吧。」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29頁)，可見其緣由乃林佳瑩應乙○○(即Sky)之要求，特地至門市為原告開門，然於關門之際，原告並未答謝林佳瑩且未等候其將門鎖設定完成即先行離去，林佳瑩因而在LINE工作群組上向原告表達不滿等情，而觀其上開言語，乃一時抒發情緒之個人主觀感受，非係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且所述之事實亦非憑空虛捏，並未逾越社會通念或人民法律感情所可容忍之界限，是縱原告因林佳瑩之上開言語感到不快，亦難認林佳瑩有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可言，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要屬無據。　

 7、原告主張於同年5月17日14時30分起，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員工皆陸續退離工作群組，孤立原告，致原告精神受創云云，並提出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為證。而查，依該LINE工作群組對話紀錄內容，乙○○先傳送訊息：「各位同學，先行公告目前公司相關規範，此群組僅會留下責任制配班做為交接工作的管道，其他人員將於今日下午七點移除群組，若店內事項交接請於上班期間交接。」等語後，群組內人員隨即依該內容指示而陸續退出群組(參本院卷一第31頁)，足見群組內人員係因乙○○之上開公告而退出，並非為針對、孤立原告而退出，故原告主張其遭孤立云云，難認有據。

 8、原告主張丙○○於以電話通知其資遣一事時笑出聲音，有嘲笑霸凌之嫌，被告應就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據其提出錄音光碟及譯文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61頁至第463頁)。而查，依原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內容，固可見丙○○於原告一再重複詢問相同問題時發出笑聲(參本院卷一第463頁)，然參以其等二人當時係於電話中之對談，對話內容僅為原告與丙○○所知悉，並無第三人共見共聞，已難認有何侵害原告名譽或其他人格權之情形，且依丙○○於本院證述時稱：「(原告問：資遣我的時候嘲笑我，有無感到後悔？)我沒有嘲笑你，我知道你有錄音，當時我跟你說什麼，你都是重複反覆問我相同的問題，我那是無奈的表現。」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5頁至第206頁)，即否認有嘲笑原告之意，況此亦僅屬單一之偶發行為，核與前揭職場霸凌乃重複性、長達一定時間之情形迥異，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應就丙○○之嘲笑霸凌行為對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9、原告主張丙○○於本院112年4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作偽證，故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查，原告對丙○○提告偽證之刑事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3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2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宗核閱無訛；且依丙○○於本院所證述：被告收到原告投訴之後，因為是察哈爾店的員工發生，由店長致電向原告代表員工致歉，但原告不接受，要求員工當面道歉與和解，後來南部最高營運主管、區主管及店長都親自到明哲店向原告面對面溝通，南部最高營運主管也允諾原告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到店長對原告的工作考核部分，但原告仍不接受，而對於察哈爾店的員工有作口頭懲戒，也有向原告告知懲戒結果等情節(參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亦核與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被告所回覆：「您好，4/27高區已經就你的訊息內容，跟你面談及溝通，如果還有其他疑慮，可以麻煩說明，讓我們知道，以便後續協助」等語、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附件內載主管人員與原告溝通之過程、員工懲戒表等大致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3頁、第435頁、第441頁、第429頁至第431頁)，已難認有何虛捏事實之情形，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丙○○之證詞為虛偽，則其主張被告應就此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10、原告固提出其經高醫診斷為「焦慮狀態」之診斷證明書為據，主張其因遭受被告職場霸凌等行為而致精神受創云云。然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雖可見原告患有焦慮狀態之症狀(參本院卷一第37頁至第41頁)，惟衡以焦慮狀態之成因多元，包括生活壓力、環境或個人因素等均屬可能，且原告於任職於被告之前即曾因焦慮問題持續就診，此有甲○○○回函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65頁)，是自難僅以原告有焦慮症狀，即推論必係肇因於被告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即難謂其不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與否，應將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釋論，勞工之工作能力、身心狀況、學識品行等固為積極客觀方面應予考量之因素，但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之消極不作為情形，亦係勝任與否不容忽視之一環，此由勞基法制定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於工作期間不服管教，屢屢出現脫序行為，包括於收銀台大刺刺使用私人平板電腦、以惡劣態度對待顧客

　　、未查核顧客資格即逕行為顧客折抵優惠，經主管告誡仍未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41頁、第397頁至第401頁)。而查，依證人乙○○到庭證稱：原告在明哲店是擔任工讀生，工作內容是站收銀、服務客戶、介紹商品，伊是當時明哲店的店長，為原告直屬長官，伊有觀察原告對客人蠻多次會大聲問客人：「會員？」、「載具？」，結完帳之後也沒有跟客人說謝謝，所以客人會希望趕快結完帳離開，伊有跟原告說這樣的態度不OK，但原告也沒有改善；另外公司不允許在上班時間使用自己的平板、手機，但原告卻把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台上使用，伊有跟原告說，原告就回伊這是公司規定嗎？且還是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使用，也就是忽略伊跟原告所講的不要拿自己私人的手機平板出來；又公司有針對LINE會員給予優惠，伊看到原告沒有確認就直接給予客人優惠，伊有跟原告說要確認顧客手機LINE畫面才能夠給予優惠，但後來原告就不再告知顧客有這個優惠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3頁至第484頁)，且證人乙○○前於原告任職期間即將原告上開工作情形回報被告之人資丙○○，亦有被告所提出丙○○寄發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35頁、第435頁至第447頁)，並參該電子郵件中所附監視錄影截圖，可見原告確實多次在收銀台上使用平板(參本院卷一第435頁、第441頁至第445頁)，復佐以原告與乙○○於111年5月14日之對話內容，乙○○曾向原告告知不要將平板放在收銀台上，及告知原告注意其工作態度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9頁、第425頁)，均核與證人乙○○所證述上情並無矛盾或扞格之處，是證人乙○○之證詞堪予採信，足徵原告有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服務態度欠佳及未確實查核顧客優惠資格，且未聽從乙○○告誡進行改善等情。

 3、原告固主張其僅係使用平板電腦觀看被告教學課程、僅有於111年5月14日當天情緒失控等情形(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335頁)。然查，乙○○於111年5月14日明確告知原告不要將自己的平板放在收銀台上，即便原告係在觀看教學課程亦然，並向原告具體說明其理由為有礙店內觀瞻，且可能發生平板遭顧客不慎碰撞之糾紛等情(參本院卷一第285頁至第287頁)，是原告所主張其係在觀看教學課程此節，已難據為其得在收銀台上使用自己平板之正當事由；復觀乙○○於該日與原告間之對話內容為：「(乙○○：)你今天怎麼可以用如此負面的態度去對待我的客人，而且我已經看你好幾次，一直對客人態度很差勁...。(原告：)是，我是把我的情緒帶進工作。」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5頁)，足見被告所辯原告屢會因情緒而影響對顧客的態度一節並非子虛，原告主張其僅於111年5月14日當天有情緒失控情形云云，難認可採。又原告雖主張前明哲店的店長教導其要看門市有什麼活動，如果發現顧客符合優惠資格就要刷條碼，其覺得此與察哈爾店的員工沒有主動提供優惠訊息有關，故被告才會稱其沒有查核顧客是否符合優惠資格即為其折抵云云(參本院卷一第334頁至第335頁)，惟查，證人乙○○已明確證稱原告並未詳細查核顧客之優惠資格即逕行折抵一情，業如前述，且證人乙○○於當時亦將此事反應予被告人資丙○○，此有丙○○所傳送予被告人資部經理James Fan之電子郵件可證(參本院卷一第441頁)，而衡以乙○○並非察哈爾店之職員，實無須為原告與察哈爾店之糾紛一事虛捏事由誣指原告之必要，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有據。再原告雖主張乙○○僅與其相處不到1個半月，無法就其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為整體評價云云(參本院卷二第28頁)，然查，乙○○為明哲店之店長，係原告之直屬主管，對原告之工作表現狀況自屬明瞭，縱其無法評價其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前之原告工作狀況，惟仍可知悉其至明哲店擔任店長後之原告工作表現，則其就此回報被告，使被告了解原告狀況，難認有不妥之處，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被告抗辯原告原告任職期間情緒失控，且就察哈爾店員工消費所衍生之洩漏個資一事，被告主管均已將處理結果回覆原告，並親至原告任職之明哲店與其商談溝通，然原告仍無法接受，且不斷以提告或生命要脅被告之員工等情，除據被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外(參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第191頁)，證人丙○○亦到庭證稱：伊第一次接到訊息是4月26日早上，員工信箱的負責同仁告知原告有傳訊息稱其想自殺，伊接到訊息後第一時間聯絡店長，請店長聯絡原告，但都聯繫不到原告，伊請店長打給原告的緊急聯絡人，結果是空號，大家都很緊張怕原告身體有狀況，所以伊請區主管陪同店長到原告租屋處，當時有偕同警察及房東到原告租屋處房門，當時原告在睡覺，後來經確認原告身體健康無疑慮後就離開了，過幾天原告又傳訊息：「不回我了，是當我死了嗎？要我再死一次嗎？」，我們很擔心原告的身體狀況，壓力很大，我們是真的想要把事情處理好，但怎麼溝通都沒有用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3頁)，堪認被告上揭所辯非虛。

 5、而衡以被告乃經營服務業，顧客消費之感受對被告品牌之提升、回店購買意願等自屬重要，然審酌原告因情緒問題致影響其工作服務態度、於收銀台上使用自己之平板、未核對優惠資格或未告知優惠等，除有礙明哲店對於優惠活動之推行外，亦恐使來店消費之顧客產生負面觀感，而原告以死相脅之行為，不僅造成共事之同仁、主管之身心壓力，並須一再處理原告之負面情緒，進而將影響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及職場氛圍，是原告確有無法達成被告僱傭原告之契約本旨之情，復經被告主管人員一再提醒、溝通，原告仍未聽從改善，已難期待原告主觀上有改善之意願，顯然原告主觀上確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心態，且原告本係擔任被告明哲店之部分工時員工，已查無其他可供安置原告之職務，自無法再採取解僱以外之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持勞動契約關係。從而，被告抗辯原告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據以終止僱傭關係，應屬有據。

 6、原告固主張其在職期間之個人工作業績良好，有KPI紀錄可佐(參本院卷一第337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KPI係全店績效，並非原告個人績效，且原告離開後，全店之績效反而提升等情，並提出明哲店門市業績報表為證(參本院卷二第7頁、第11頁至第13頁)，而觀被告所提出之明哲店門市業績報表，乃屬該店整體之銷售及服務狀況(參本院卷二第11頁至第13頁)，且參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KPI是指會員卡及換購率，這是指整家店的KPI，沒有所謂原告個人的KPI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85頁)，亦明確證述並無原告所稱之個人工作績效紀錄，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所謂個人工作績效紀錄之存在，則原告執此主張其個人工作業績良好云云，難認有據。

 7、至原告雖聲請調閱乙○○之病歷資料欲證明乙○○並非因其

　  行為方至身心科就診、聲請傳訊其母親到庭作證欲證明被告所提出電子郵件內容記載曾與其母親對話之部分為虛偽等情(參本院卷二第30頁、第72頁)，經核與本件爭點並無關聯，爰認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93條、第195條、勞基法第13條等規定及兩造勞動契約，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